2026年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范围
	检查方式
	检查项目
	检查频次或检查比例
	年度上限频次

	1
	市、区房屋管理部门
	对物业管理的监督检查
	已交付使用的住宅小区
	现场检查
	对挪用、侵占公共收益，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等行为。
	全年不少于64个住宅小区。
	12次

	2
	市房屋管理部门
	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和分支机构的设立、估价业务及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情况的监督检查
	取得本市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的企业
	非现场检查
	备案等级条件是否符合法定要求；估价报告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情况；相关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


	全覆盖
	1次

	3
	市、区房屋管理部门
	对住宅修缮工程的监督检查
	本市住宅修缮工程项目
	现场检查
	1.施工现场安全质量管理状态和管理行为

2.住宅修缮工程材料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
	1.市级房屋管理部门按照全年新开工项目不少于50%的比例抽查。

2.各区房屋管理部门按照100%全覆盖开展属地监督检查。

3.对涉及住宅修缮工程材料检测活动按照不少于50%比例抽查。
	12次

	4
	市房屋管理部门
	对房屋质量检测鉴定活动的监督检查
	上海市房屋检测鉴定活动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
	对房屋质量检测鉴定活动的监督检查
	对上海市房屋检测鉴定公示单位及其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的房屋质量检测鉴定项目，检查比例不超过5%。
	4次

	5
	市、区房屋管理部门
	对拆除工程的监督检查
	本市建、构筑物拆除工程项目
	现场检查
	对拆除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状态和行为、文明施工、市场行为、建筑垃圾源头管理进行检查。
	1.市级房管理部门按照全年新开工项目不少于20%的比例抽查；

2.各区房屋管理部门开展属地100%全覆盖检查。
	12次

	6
	市、区房屋管理部门
	对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检查
	上海市住房租赁活动
	现场检查
	住房租赁企业备案
	全年不少于40次。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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